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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

學生自行擇定之實習機構審核申請表   

    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27日修訂   

中華民國 108 年 03 月 08 日修訂 

申請人資料  

姓  名  系別班級 學  號 
聯絡電話 

Email 

模組 

(華研所免填) 

    
□華語教學模組 

□語言表述模組 

實習單位名稱  

  實習起迄日期  

申請認證之時數              小時 認證之組別     □華教     □語表 

實習單位介紹 

（可檢附相關 

文件） 

 

 

實習工作內容簡介 

（請具體說明） 
 

 學生簽名： 
家長簽名： 

(滿 20 歲免簽)  

校內實習指導老師 

評估意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實習指導老師簽名： 

系(所)學生實習輔導 

委員會審核意見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系(所)主任簽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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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說明： 

1. 本表申請流程：實習學生填寫  實習單位簽屬合作同意書校

內實習指導老師 評估簽章同意 送實習輔導委員會審核。 

2. 自行擇定之申請應於實習開始一個月前檢送本表與相關佐證資

料。逾時之申請，本會有權不接受申請。 

3. 通過申請後之實習，應按本校生涯發展中心規定簽訂實習合約並

於實習結束後繳交實習考核表、實習時數證明及成果報告書，若

有特殊需求則依本會決議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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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

學生實習合作同意書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實習單位名稱）同意本 

系所學生              （姓名）、學號        

前往貴單位進行職場實習體驗，並簽訂本實習合作同意書。關 

於實習具體實施之方式，如實習內容、人數、時間、待遇等， 

將再另訂實習合作契約書。 

 

 

   實習單位章: 

      

   實習單位指導人員簽章: 

   連絡電話: 

   地  址: 

   簽屬日期： 

 

 

 

 

 

表 2 


